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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使读者更准确地理解和适用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
规定》主要由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法官参与编写。
这些法官大多参与了司法解释的起草、调研，对于条文的历史沿革、起草背景、理论依据以及所欲解
决的实践问题都有着清晰和准确的理解，他们撰写的解释应该来说是兼具权威性、理论性与实践性的
。
本书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一是条文理解与释义，侧重于从与公司法、合同法、物权法等相关规
定的对比中，理解相关条文的主要内容、理论背景以及实务问题。
二是法规链接，即附上条文所涉及的相关法律条文，以便于读者检索。
三是部分裁判文书或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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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

章节摘录

版权页：二是企业原合同、章程及其修改协议、企业投资者股权变更后的董事会成员名单以及企业董
事会关于投资者股权变更的决议，因为股权转让导致企业章程、董事会成员等方面的变更，构成重大
变更，所以有必要董事会作出决议，对其予以确认。
三是投资者股权变更申请书。
审批行为属于应申请而为的行为，该申请直接启动报批程序。
就书面材料审查而言，实质审查义务指的是审查机关必须就申请人所提供的材料的真实性负担实质调
查和验收的义务，此种义务并不限于对法律规定的必要材料进行简单审查，其还必须就该材料的真实
性穷尽各种调查手段，包括进行实地勘验；而形式审查义务则是指审查机关仅就当事人所提交的书面
材料是否符合法定形式（是否盖有公章、当事人是否签名等）进行审查。
就合同审批而言，实质审查既不可行，也不适当地加重了审批结果的责任；既不符合审批行为的性质
，也不利于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从实践操作的层面看，审批机关所为的审查多是形式审查，而非实质审查。
因此，应认为合同审批以形式审查为原则。
讨论合同审批的审查方式为形式审查还是实质审查，具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只有认为审批进行的是实质审查，才能将审批作为确权依据；反之，如认为合同审批系形式
审查，则审批顶多具有权利推定的作用，而不具有确权功能。
另一方面，在审批机关责任的承担上，如认为审批属于实质审查，则审批机关应对其审批行为承担严
格责任，一旦出现错误审批，其就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反之，如认为系形式审查，则当事人负有提
供真实材料的义务，当事人应对其不实申请承担相应的责任。
总之，根据责权利相一致原则，形式审查意味着审批机关负有相对较轻的审查义务，相应地，审批机
关的责任也相对较轻，审批的效力也相对较弱；反之，在实质审查场合，审批机关负有较重的审查义
务，其承担的责任也相对比较严格，审批的效力也相对比较强。
四、人民法院对合同效力的审查有一种观点认为，既然审批机关已对合同进行了审查，则一旦发生纠
纷，人民法院即可直接援用，即便当事人对此有异议的，也应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程序，先撤销
行政审批，而不能直接认定合同的效力。
此种观点混淆了审批机关对合同所作的审查与人民法院对合同效力所作的审查，放弃了人民法院对行
政行为的司法审查，不利于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应予纠正。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

编辑推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条文理解与适用》由中国法制出
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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